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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:
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編、重混、重填詞、重唱或製作MV 等，
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，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，以推廣和支持原
作。若並非作商業使用，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
二次創作。反觀 香港，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。創作者
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，而「被代表」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
權費用。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 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，被版
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。
諮詢文件的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作「戲
仿作品」，亦可以解 作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，很
多時豁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「戲仿作
品」，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稽
同模 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
類。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分別 。
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第四方案」，即「UGC方
案」。這方案中，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盜版
侵權，而且不會 取代原作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
競爭，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
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注聯盟同 時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的「第三
方案」同時並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
法。 
 


